韦斯敏斯德信条 (WCF)
30 论教会的惩戒
一、教会的君王和元首主耶稣，已将治理教会的权柄赐给教会的职员，但他们与民事长官不同。
二、天国的钥匙交给了这些职员，因此他们有权保留人的罪或赦免人的罪；按照情况的需要，借着圣道和惩戒，对不悔改的人关闭天国；又借着福音的事工，和撤销惩戒，向悔改的人开放天国。
三、教会的惩戒是必要的，为了挽回并得着那犯罪的弟兄，为了阻止其他人犯同样的罪，为了除去那可能感染全团的酵，为了维护基督的尊荣和福音神圣的认信，并为了避免神的震怒；因为如果他们容忍他的圣约和印证被臭名昭著和顽固的罪人所亵渎，神的震怒就可能公正地临到教会。
四、为了更有效地达到这些目的，教会的职员应当按照犯罪的性质和人的过失，予以劝诫，暂停圣餐，并逐出教会。

（以下为 R.C. 史普羅的注释）
1. 教会的君王和元首主耶稣，已将治理教会的权柄赐给教会的职员，但他们与民事长官不同。
根据韦斯敏斯德神学家，真教会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存在一个正式建立的治理。这个治理旨在促进教会的纯洁和和平，并在必要时执行纪律。第 1 节宣称教会的治理是由教会的元首和君王，主耶稣亲自建立的。正如神设立了民事长官，赋予他们佩剑的权柄来保护、维持和捍卫生命与自由，照样祂也设立了教会的职员来治理那个神圣机构。教会不是国家，国家也不是教会。传讲福音、施行圣礼和提供人民属灵福祉的责任是给教会的，而不是给国家的。
2. 天国的钥匙交给了这些职员，因此他们有权保留人的罪或赦免人的罪；按照情况的需要，借着圣道和惩戒，对不悔改的人关闭天国；又借着福音的事工，和撤销惩戒，向悔改的人开放天国。
第 2 节聚焦于天国的钥匙。基督在马太福音 16:19 中宣告祂将把天国的钥匙给祂的门徒，教会职员被视为这些钥匙的继承人。天国的钥匙是罗马天主教会关于功德库、发放赎罪券和从炼狱释放的信仰的核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新教改革。但在那次激怒和抗议中，改革者虽然拒绝了罗马关于天国钥匙的观点，但并没有否认它们，而是恢复了它们正确的、圣经的功能。
在这里，天国的钥匙是从教会纪律的角度来理解的。教会的职员被赋予保留和赦免罪的权力和权柄。也就是说，教会有权向悔改的人给予赦免的确据，并对那些保持不悔改的人施加责备和纪律。信条的语言是：对不悔改的人关闭天国。关闭天国是通过把人们从恩典手段最集中的地方，即宣讲神的话语和庆祝圣礼的教会中移除来完成的。这遵循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命令，即在一个公开乱伦却未受纪律处分的人的丑闻情况中执行纪律（哥林多前书 5 章）。当教会最终惩戒那个乱伦的人时，保罗要求在他悔改后完全恢复他的团契（哥林多后书 2 章）。我们在那个例子中看到，纪律的目的不仅仅是从教会中移除罪人，而且是为了恢复和复原那些悔改的人。因此，信条的语言不仅涉及关闭天国，还涉及开放天国。它对不悔改的人关闭，对悔改的人开放。这与福音的事工密不可分，福音宣布所有悔改之人的罪得赦免。
3. 教会的惩戒是必要的，为了挽回并得着那犯罪的弟兄，为了阻止其他人犯同样的罪，为了除去那可能感染全团的酵，为了维护基督的尊荣和福音神圣的认信，并为了避免神的震怒；因为如果他们容忍他的圣约和印证被臭名昭著和顽固的罪人所亵渎，神的震怒就可能公正地临到教会。
第 3 节宣称教会的责备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对于挽回并得着那犯罪的弟兄确实是必要的。这意味着教会纪律的目标是将有罪的人带入悔改，以便他们可以恢复到在教会中的完全、积极参与。教会纪律也被视为一种威慑。当教会中缺乏纪律时，可能会迅速退化为世俗的恶习。事实上，如果不惩罚严重和可憎的罪，它就会像保罗警告的那样（哥林多前书 5:6），可能会感染全团。教会责备的另一个目的是维护基督的尊荣。教会首先是基督的身体，那个身体被呼召为它的元首和君王，耶稣自己作见证。
当丑闻性的罪在有形教会中不受控制、不受约束和不受纪律处分时，它给基督带来严重的羞辱。基督徒个人和集体有责任做出福音的神圣认信。教会纪律的另一个目的是避免神的震怒，如果罪恶不受控制，这震怒就会公正地临到教会。但我们寻求从神纠正性的忿怒中拯救个人和整个身体。整本神圣经卷清楚地表明，虽然神对祂的子民有耐心和恒久忍耐，但如果有一天祂的教会如此被臭名昭著和顽固的罪人亵渎，祂将不再允许祂的盟约社区被如此亵渎。
4. 为了更有效地达到这些目的，教会的职员应当按照犯罪的性质和人的过失，予以劝诫，暂停圣餐，并逐出教会。
第 4 节清楚地表明，教会纪律不应在基督教社区中随意进行，也不应以义务警员的方式进行。教会的职员有责任进行教会纪律。他们必须使用判断力，因为不应为每一次过犯都施加教会纪律。既然“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前书 4:8），每一个小过失或轻微的怠慢都不是对我们的邻舍提出投诉的正当理由。相反，教会纪律应保留给那些严重和可憎、公开和丑闻性、给基督和祂的教会带来羞辱的罪。
我们在第 4 节中也被告诫，当教会纪律以有序和渐进的方式进行时，建立教会纪律的目的会更好地实现。教会在教会纪律的第一阶段不会跳到逐出教会的最后阶段，而是按程度进行，希望随着纪律的每一步，能达到悔改的预期结果，而无需进一步的纪律。第 4 节提到的第一步是劝诫。当劝诫不能使犯罪者悔改时，下一步是暂停圣餐一段时间。那次暂停的长度信条没有具体说明，因此留给教会的审慎和判断。
最后一步是逐出教会，其中人们从基督有形身体的成员资格和团契中被移除。要采取的教会纪律步骤取决于犯罪的性质和人的过失水平及严重程度。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一种罪导致逐出教会：抗命（contumacy），即故意拒绝悔改。当一个人陷入严重和可憎的罪中，在整个教会纪律过程中被呼召悔改，却仍然拒绝悔改时，他是抗命的，不愿意悔改。长老们随后确定这样一个人的信仰告白不再可信，他被逐出教会，希望这最后一步能导致他悔改。

